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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审议缔约国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8 条提

交的报告 

  缔约国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增编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恩岛）* ** 

__________________ 

  
*
  按照已通知各缔约国的报告处理办法，本文件在送交联合国翻译部门前未经正式编辑。 

  
**
 附件可以到秘书处文档中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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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背景 

  导言 

1.  马恩岛总的政治、法律、社会和经济情况已在联合王国海外领土和王国属地

核心文件附录十二（HRI/CORE/1/Add.62，1996 年 1 月）中给予叙述，并由马恩岛

初次报告（CEDAW/C/5/Add.52/Amend.3）第一部分加以补充。 

2.  本报告载有自 2007 年提交定期报告以来，在执行《公约》方面的发展变化的

资料（CEDAW/C/UK/6/Add.1）。 

  人口和经济 

3.  撰写本最新报告时没有获得新的统计资料。下一次马恩岛人口普查将是一次

全面人口普查，将在 2011 年 3 月 27 日举行，预计完整结果将在 2012 年初公布。 

  保留意见 

4.  马恩岛政府注意到，联合王国政府撤回了对《公约》的一些保留意见，这些

保留意见以前适用于联合王国且继续适用于马恩岛。马恩岛政府正在考虑有哪些已

经被联合王国撤回的保留意见也可以被马恩岛撤回。 

二. 条款 

  第 2 条和第 3 条 

5.  《2007-2011 年马恩岛政府战略计划》确定政府的总体目标为“保护和增进家

庭福祉，并使所有人在经济和社会上都融入我们的社区”。 

  第 4 条 

6.  没有新的资料报告。马恩岛目前没有实施任何“积极的区别对待”措施。但

是，与以前的报告相同，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妇女在怀孕期间和分娩之后免受就

业歧视。 

  第 5 条 

7.  没有新的资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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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条 

8.  与以前的报告相同，诱使某人在世界任一地方做妓女，或者诱使某人为了卖

淫而离开马恩岛，都属于 1992 年《性犯罪法》下的犯罪行为（马恩岛议会）。 

9.  关于贩运人口（男女）进入马恩岛意图剥削和卖淫，2008 年对马恩岛立法进

行了更新。马恩岛移徙和国籍立法是联合王国立法经过适当修改延伸至该岛的立法。

2008 年《移徙（马恩岛）法令》特别地将 2002 年《联合王国国籍、移徙和庇护法》

和 2004 年《联合王国庇护和移徙法》（申请人待遇等）的规定延伸至该岛。有关为

卖淫而贩运人口（2002 年法令第 145 条）和为剥削而贩运人口（2004 年法令第 4
条）的相关条款属于现在对马恩岛有效的规定。 

  第 7 条 

10. 没有新的资料报告。马恩岛男女在选举、竞选和担任公职、在政府内部履行

职能及在加入非政府机构方面没有区别。 

  第 8 条 

11. 没有新的资料报告。在马恩岛政府中担任相关职务的人可以在岛外代表政府，

无论该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第 9 条 

12. 马恩岛有关国籍和移徙的立法是延伸至该岛的联合王国立法。2008 年《移徙

（马恩岛）法令》更新了该项立法，因为该项立法通过延伸联合王国法令的规定对

马恩岛产生效力，但取决于 2006 年《移徙、庇护和国籍法》中所载的条款。 

  第 10 条 

13. 与以前的报告相同，马恩岛政府提供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平等适用于男

女儿童。 

14. 职业服务机构继续向男女儿童和成人男女提供专业和职业指导，不存在基于

性别的歧视。职业中心现在是经济发展部的一个职能部门，也确保所有空缺向男女

开放，只有极少数工种将申请人性别作为一种真正的职业要求。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职业服务机构从前教育部（现在的教育和儿童部）调到经济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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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条 

15. 2000 年《就业（性别歧视）法》继续成为马恩岛防止就业歧视的主要成文法。

2006 年《就业法》规定的新权利和依据该法令推出的次级立法，如上一次报告所述

得到极大增强的孕产妇权利仍然有效。 

16. 2010 年，专门负责就业法和职业培训政策及供资的贸易和工业部划入一个新

的更大部门，即履行该部以前各项职能的经济发展部。 

17. 经济发展部正在就《就业平等法案》开展工作，该法案规定在就业方面基于

其他理由做出区别属于非法。该法案还可能进一步巩固现有的与产假相关的规定，

并进一步保护孕妇免受歧视。 

18. 关于经济发展部直接参与的培训计划，当前的数字表明，在建筑相关学徒计

划中，有 240 名参与者是男性，4 名是女性；在非建筑相关计划（如工程、美容美

发、信息技术）中，有 172 名参与者是男性，34 名是女性。 

  第 12 条 

19. 马恩岛政府继续以切实可行的最高标准向所有岛屿居民提供最广泛的保健服

务，无论其性别如何。基于医院的服务主要由新的诺布尔医院提供，它位于马恩岛

首府道格拉斯郊区。 

20. 2007/2008 年成功启动了一项乳腺癌筛查出诊和二次出诊服务，在为期两年的

二次出诊周期内进行。在今后两年里，如果资源允许，将有计划扩充现有的乳腺癌

手术服务，以列入前哨淋巴结活检。 

21. 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问诊时间已做调整，以适应女性服务用户。 

22. 临终关怀战略目前处于编制的初期阶段，具体包括审议妇女承担过重的临终

关怀负担问题，并包括审议如何尽量减轻或消除该负担的消极影响。 

  第 13 条 

23. 马恩岛政府（现在通过社会关爱部）继续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包括家庭

收入支助、子女补助金和产假补助金。有关现有各种福利和当前福利金额的详细情

况，请登陆 http://www.gov.im/socialcare/security/查阅。 

http://www.gov.im/socialcare/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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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条 

24. 没有新的资料报告。本条对于马恩岛这个岛上布满现代基础设施的小管辖单

位来说没有具体意义。 

  第 15 条 

25. 没有新的资料报告。在马恩岛，法律面前男女完全平等。 

  第 16 条 

26. 该领域的立法框架同上一份报告相比没有变动。 

27. 卫生部是《2010 年禁止家庭虐待战略》的牵头机构，该战略是一项多学科战

略，目前正在由捐助机构批准。 

28. 家庭背景下发生的攻击行为被马恩岛皇家警察队作为优先事项来处理，并且

对警察部队的总体办法做了重大改动。下表列出了警方在最近四年记录的这些犯罪

数量。 

年份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记录在案的家

庭袭击数量 168 111 12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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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随本报告提供给委员会的文件 

  2008 年《移徙（马恩岛）法令》（SI 2008/680） 

 


